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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外转让 

全资子公司湖北美尔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现拟对外转让

全资子公司湖北美尔雅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美尔雅房地产公司”）100%的股权。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评估基准

价格的基础上，确保在 7,000万元以上价格向市场寻求第三方公开对外转让美尔雅

房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并与意向受让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转让方式、转让价格。 

3、本次拟对外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4、本次拟对外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股权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我公司拟对外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美尔雅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美尔雅房地

产公司”）100%的股权，2018 年 4 月 24 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授权管理层聘请相关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

对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的价值进行审计评估。根据评估价值做为参考依据，

确定转让基准价格，并授权管理层寻求意向受让方，与意向受让方协商确定最终的

转让价格、转让方式。股权转让事项。 

2019 年 4月 25 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湖北众

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联评报字[2019]第 1102 号报告和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众联评咨字[2019]第 1021 号报告结论的评估基准价格的基础上，授权管理层确



保在 7,000 万元以上价格对外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并与意向受让

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转让方式、转让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2007 年 8 月，经黄石市市政府专题办公会研究决定，为加快解决湖北美尔雅

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将位于黄石经济开发区团城山街办的相关土地

规划为商住用地，采取“毛地”方式公开挂牌出让，用来解决公司大股东湖北美尔

雅集团有限公司占用我公司非经营性资金问题（“大股东还款项目”）。 

2008 年 11月，我公司为承接上述大股东还款项目相关土地的运作实施，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七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以协议受让的方式收购美尔雅集团公司控

股的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受让价格为 309.71万元，收购完成后，美尔雅

房地产公司成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自收购美尔雅房地产公司股权以来，已完成大股东还款项目之相关承诺。

但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资金需求量大，如由我公司自己开发房地产项目，

将直接影响到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性资金安排。因此，美尔雅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主要

项目（如新西南国际花园、美鑫锦绣华庭、美地金城等项目）均采用与其他合作方

联合开发的经营模式。目前，相关项目开发速度极慢，导致房地产公司经营状况一

直难以达到预期。 

同时，房地产行业本身周期性较长，政策风险较高，进入 2016 年以来，随着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转型，多地限购限贷政策陆续出台，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收紧，

融资成本增加，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未来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而公司主营业务纺织服装行业所面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行业的整体经营环境

面临多种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持续，服装行业

面临着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下一步对于公司主业发展而言，只有加强现代营销模

式管理，积极探索产业升级，完善现代化物流改造、持续推行品牌战略，才能使企

业更具市场竞争优势。因此，公司未来发展品牌建设和技术改造升级任务十分艰巨，

我公司有限资金维持主业发展已显较大压力。 



综上所述，2018 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

外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聘请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美尔雅房地产公司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帐面资产负债进行了审计评估；

对所属合作开发项目的开发进展、销售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并对合作开发项

目享有净收益进行了评估。 

二、美尔雅房地产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美尔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黄石市桂林南路 201-1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 5,000万元 

5、主营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承接建筑彩暖水电、通风设备

安装及房屋装饰等。 

6、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568.07 12,514.03 

负债总额 31,184.26 9,867.40 

净资产 2,383.81 2,646.64 

营业收入 278.86 283.93 

营业利润 -251.43 -196.38 

净利润 -262.83 -191.78 

说明：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较上年末增长原因为：美尔雅房地产公司根据合作

意向协议，收到合作方（武汉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汇东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垫付资金 21,093 万元，并竟拍支付了新西南二期项目土地款，使得资产负债

相关科目余额对应增加。目前新西南二期项目因详规调整未批，尚未开工建设，项

目合作收益分成比例亦尚未商定。 



三、股权转让的定价情况 

为落实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聘请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美尔雅房地产公司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帐面资产负债进行了审计评估；对所属合作开发项目的开发进展、销

售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并对合作开发项目享有净收益进行了评估。公司根据

审计评估结果，拟定本次对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转让方案，具体情况报告

如下： 

1、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评估结果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联评报字[2019]第 1102号报告结论，截止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美尔雅房地产公司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33,568.07万元，总负债为 31,184.26 万元，净资

产为 2,383.81 万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房地产公司本部和所属合作开发项

目分别出具众环审字（2019）012096 号审计报告和众环综字（2019）010357 号、

众环综字（2019）010358 号、众环综字（2019）010359 号尽职调查报告）。若新

西南二期合作项目按净收益的 100%计算，则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4,902.26万

元，增值 2,518.45 万元，增值率 105.65%；鉴于实际情况，若新西南二期项目最

高能按净收益 33%分成的情况下，考虑到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尚未获批，后期开发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建设周期、房地产市场变化等），故本次评估按出售空地

可获得的净利润（即存货-开发成本中新西南二期项目的评估增值额）来确定分成

收益。则，纳入评估范围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总资产 34,459.71 万元，增值 891.64 万元，增值率 2.66 %；总负债 31,184.26 万元,无

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275.45 万元，增值 891.64 万元，增值率 37.40 %。 

2、合作开发项目享有净收益评估结果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联评咨字[2019]第 1021 号报告结论，美尔

雅房地产公司名下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净收益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咨询结



论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期数 
销售净 

利润率 

待分配 

净收益 

分配 

比例 

可分配 

净收益 

已分配 

净收益 

未分配 

净收益 

1 金枣轩 二期 - 300.00 固定 300.00 170.00 130.00 

2 美地金城 

一期 1.77% 482.36 

28% 

135.06 

- 1,030.96 

二期 7.30% 3,199.63 895.90 

3 美鑫·锦绣华庭 

二期 2.60% 1,017.50 

33% 

335.78 

- 1,124.34 

三期 7.45% 2,389.59 788.56 

4 新西南国际花园 

一期已开发 6.30% 6,213.91 

33% 

2,050.59 

- 3,918.89 

一期未开发 26.52% 5,661.51 1,868.30 

合  计 -- 19,264.50 -- 6,374.18 170.00 6,204.18 

评估价值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零肆万壹仟捌佰元整 

3、本次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方案 

    （1）根据审计评估结果拟定转让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价格。 

○1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联评报字[2019]第 1102 号报告结论，鉴

于实际情况，新西南二期项目最高能按净收益 33%分成的情况下，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美尔雅房地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275.45万元。 

○2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联评咨字[2019]第 1021 号报告结论，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美尔雅房地产公司名下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净收益评估价

值为 6,204.18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 9,479.63万元为本次转让房地产公司 100%股权评估基准价格。 

（2）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外转

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授权管理层寻求意向受让方，与意向受让

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转让价格、转让方式。 

由于房地产行业本身周期性较长，政策风险较高，黄石地区属于四线城市区域

性房地产市场环境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因素。且本次关于美尔雅房地产公司名下房



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净收益评估价值是根据黄石地区平均开发成本情况测算得出的

净收益，不代表各项目的实际净收益情况，相关美尔雅房地产公司现有开发项目

均为持干股合作开发方式，项目管控复杂、协调难度大，收益具不确定性且变现周

期长等等原因，为了促使本次股权转让的顺利完成，尽早收回投资和项目收益，授

权管理层在评估基准价格的基础上，确保在 7,000万元以上价格对外转让美尔雅房

地产公司 100%的股权。 

（3）本次转让为向市场寻求第三方公开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股权转让决策过程和批准程序 

本次拟对外转让美尔雅房地产公司股权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降低房地产公司经营风

险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同时，如转让完成后公司将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进一步

增强竞争优势，保持公司稳健发展，切实提升上市公司价值，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美尔雅房地产

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则将对公司 2019 年度损益产生较大正影响。因尚未确

定最终交易价格，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数。 

六、股权转让的风险 

1、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后，向市场寻求第三方公开转让，

尚存在无法寻求到受让方的风险。 

2、本次股权转让方案，尚存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的风险。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寻求意向受让方并签订《股

权转让合同》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及支付方式、支付细则等条款。公司将根据上述美

尔雅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